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健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BUUKBU8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占盛德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一路124号1号厂房二层U区-1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健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健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健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2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高新区千承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R7956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何毛东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8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燕华苑五栋一层二号商铺之八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高新区千承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高新区千承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高新区千承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梦丽娜美容培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3LYMX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张静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香山路88号2栋2层208-3-1单元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梦丽娜美容培训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梦丽娜美容培训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梦丽娜美容培训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4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胜源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J90F4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陈美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鸿新街51号之一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胜源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广东胜源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广东胜源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福图纳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2350145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关永晃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28号30栋401房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福图纳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福图纳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福图纳贸易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6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299397X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马强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副楼四层A10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美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7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华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45PC3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香山路88号2栋14层1402-1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华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广东华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广东华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8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金鹏网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63353317J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傅金尾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西路9号景峰广场A01-A04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金鹏网吧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金鹏网吧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金鹏网吧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19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光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123737X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罗开亮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鸿三路6号1号厂房第3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光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光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光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美绿达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70966493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叶开林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创新四路50号厂房一楼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美绿达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美绿达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美绿达打印机耗材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蹦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A4H43W3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蒋赟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一路124号厂房二层M区-1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蹦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蹦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蹦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2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宝桥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7MX5X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张文一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骑龙新街55号A铺一层之二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宝桥商贸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宝桥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宝桥商贸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3号

当事人名称：长城安全技术（广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93E83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吴丽芬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创新海岸科技六路23号厂房1楼D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长城安全技术（广东）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长城安全技术（广东）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长城安全技术（广东）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4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高新区飞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UEYA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国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西路9号5栋2单元508房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高新区飞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高新区飞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高新区飞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大业工艺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66533137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郭财发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社区居委会官塘工业区金发路247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大业工艺品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大业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大业工艺品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6号

当事人名称：知辰信品（广东）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C4UG747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唐伟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创新海岸科技六路23号厂房1楼E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知辰信品（广东）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知辰信品（广东）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知辰信品（广东）实业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7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光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84653434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罗开亮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鸿三路6号2号厂房2-3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光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光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光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8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海宸贸易连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88FL4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曾晓黎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8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海华苑1栋23号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海宸贸易连锁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海宸贸易连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海宸贸易连锁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29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远鹏物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HK40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孟凡洋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八路288号5栋2单元1903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远鹏物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远鹏物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远鹏物业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华舜兴五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9685458Q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吴留冬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创新海岸港湾大道创新四路二号（二期厂房）1单元3楼301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华舜兴五金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华舜兴五金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华舜兴五金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1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长昊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250590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秦海军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创新三路60号厂房5楼501B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长昊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广东长昊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广东长昊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2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澳圈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978M04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郭普森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科技七路8号厂房一、厂房二5楼504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澳圈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澳圈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澳圈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恒兴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73R0R3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刘影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中路193号1栋1317之一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恒兴餐饮配送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恒兴餐饮配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恒兴餐饮配送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4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懒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HEDF5Y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小菊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唐东路88号2栋七层704-2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懒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懒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懒猫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粤皖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NKWDX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敏娜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北庙新村巷111号一楼101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粤皖物流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粤皖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粤皖物流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6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痴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PBBU2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陈焜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生活动中心4层创业工场B室-10（集中办公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痴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痴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痴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7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立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3858546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承辉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永丰工业区第二栋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立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立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立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8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4AYH8K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朱光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生宿舍33栋3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丹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39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巨德电气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9743350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费军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科技工业园金峰西路29号厂房C区一楼101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巨德电气机械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巨德电气机械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巨德电气机械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铭兴装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BREC5Y0R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梁城铭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槐路133号12栋2501房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铭兴装饰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铭兴装饰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铭兴装饰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悦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64Q34M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闫琦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北路88号宝龙广场三层L3-002商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悦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悦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悦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2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东瀚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63806635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罗开亮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鸿三路6号宿舍楼第1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东瀚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东瀚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东瀚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万光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RA6R7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黄锦锋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官塘北庙新村巷71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万光电子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万光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万光电子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4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浩佳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A4HPXR0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陈锡强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峰北路88号宝龙广场L2-053-05商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浩佳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浩佳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浩佳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量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K813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肖锦埙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发路328号恒隆华萃园第1栋201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量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量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量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6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科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84459643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陈坚雄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拱星路80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科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科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科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金鼎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7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金源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0G1M7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张坤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文苑街51号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金源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金源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金源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8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一馫一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46GTA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焦嘉凯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新港路99号2栋2层205房之一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一馫一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一馫一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一馫一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49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艾金源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QUD89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翟长春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槐路133号1栋305房之三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艾金源产品检测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艾金源产品检测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艾金源产品检测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基亚轮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9G110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黄卫基                   

住所：珠海市金鼎科技工业园金恒二路12号宿舍首层B区办公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基亚轮胎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基亚轮胎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基亚轮胎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得佳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1824939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奕康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科技工业园金洲路良豪路口得佳电器新大楼一号厂房1栋4-6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得佳电子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得佳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得佳电子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2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华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KH258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香山路88号2栋14层1402-2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华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华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华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创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Y5Q75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锦城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哈工大路2号4栋8楼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创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创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创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4号

当事人名称：仰城东方（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BMKCNN3P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张磊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鼎兴路129号9栋5层502-5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仰城东方（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仰城东方（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仰城东方（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华敏众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7QC23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文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香山路88号2栋14层1403-1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华敏众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华敏众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华敏众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6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人信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1N8E5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闫庆兰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宁槐路133号12栋405房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人信置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人信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人信置业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7号

当事人名称：梓沣教育咨询（广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L48X7B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若冰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新沙二路123号2栋五层5026室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梓沣教育咨询（广东）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梓沣教育咨询（广东）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梓沣教育咨询（广东）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8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07984031N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张伟彬                   

住所：珠海市金凤路东侧（珠海市金鼎大南山珠海国际赛车场）其中21间维修库（号码：T16，G57-76）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59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星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师大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LJ9EXD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申伙德                   

住所：珠海市唐家湾镇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三食堂2楼B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星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师大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星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师大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星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北师大分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西建低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BUQ56R9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嘉霖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智谷街98号906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西建低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西建低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西建低碳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1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优学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56KJ1F1F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韦玉补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骑龙新街55号一层之四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优学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优学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优学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2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实荣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XGGY4W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唐伟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三路60号5楼501F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实荣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广东实荣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广东实荣实业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中圣智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HY5U4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梓安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新港路99号1栋6层603-1单元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中圣智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中圣智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中圣智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4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智联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5Q9L6U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邓振杰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第六层609房T单元（集中办公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智联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市智联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市智联行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高市监罚告〔2026〕65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爱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3616986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李娟艳                   

住所：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一路10号主楼六层603Q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爱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2026年1月26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截至2026年3月1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申报2023、2024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且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

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的当事人因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4.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公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的截图。证明我局已督促上述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5.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及照片，证明经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珠海爱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对珠海爱圣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9日
（联系人：翁镇钦；联系电话：0756-3629009；联系地址：珠海市高新区金峰中路198号）

